关于参加2010年宁波海关公务员考录面试人员寄送材料的通知
各位考生:

参加宁波海关公务员考录面试的人员名单已经公布，现将考生在面试前需寄送的有关材料通知如下，请认真阅读并遵照执行：

     一、需寄送材料

     （一）应届毕业生

考生报名登记表（贴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所在学校盖章的报名推荐表原件（贴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并在报名推荐表上院校意见栏内要求注明是否具有派遣资格）、盖有公章的学习成绩单原件，另寄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4张。如为延缓派遣人员另需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

    （二）社会在职人员

考生报名登记表（贴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原件（要求有明确的现单位地址、盖公章；待业人员提交档案保管单位出具的证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另寄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4张。

（三）留学归国人员

考生报名登记表（贴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教育部门的学历认证和我驻外使领馆开具的有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另寄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4张。
以上材料请于2月1日前以特快专递方式寄至宁波海关。

邮寄地址：宁波市马园路89号 宁波海关人事教育处干部科

邮编：315012           

内容：“考生面试资料”

联系电话：0574－89090769
二、注意事项：

      1、请考生按通知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缺少上述材料或有关材料的主要信息不实的，一般不予参加面试。
　　2、请各位考生务必注意宁波海关网站和中国海关考录网发布的后续通知。

宁波海关

2010年1月18日

